
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比选公告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吉林省,长春市,市辖区

一、招标条件

    本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

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16.1万元，招标人为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范围包括：长春机场 T1航站

楼国际使用区域、T2航站楼、行政办公楼、公务综合楼、职工之家、文体活动中心中央空

调通风系统。服务内容包含 1.空调通风风管内部及出回风口除尘、消杀。2.空调机组清洗、

除尘、消杀。3.风机盘管清洗、擦拭、消杀。4.具体内容参照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图纸。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3.1本

次比选要求参选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参选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资质要求：具备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相关资质；

（3）业绩要求：近三年（2022年 1月 1日至今），至少具有 1项类似业绩，须提供中标通

知书或合同等；

（4）财务要求：提供任意连续三个月的完税证明及社会保障金缴纳记录，提供近三年（2021

年至 2023年）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三年的，提供自成立之日起的财务报告）；

（5）信誉要求：参选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

状态；近 3年（2022年 1月 1日至参选截止日）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问题；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查询信息为准；

3.2 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3.3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参选。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工商注册邮箱、电话相同；法人

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同情况的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参选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比选项目参

选，一经查实取消其参选资格。;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5年 02月 28日 09时 00分到 2025年 03月 03日 16时 00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参选者，请于 2025年 2月 28日至 2025年 3月 3日（北京时间），

每日上午 09:00时至 11:30时，下午 13:30时至 16:00时（北京时间），将登记资料扫描件

电子版发送至 mhgcdf@qq.com进行参选登记（邮件主题格式必须为：xx项目-xx单位报名资

料，邮件正文必须写明：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手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收件地址

等））。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 03月 11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中国服务大厦 C区三层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年 03月 11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中国服务大厦 C区三层会议室

七、其他

    1. 比选条件

本项目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项目业主为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 100%，比选人为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比选。

2. 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

2.1项目地点：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2.2项目概况：长春机场各楼宇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范围包括：长春机场 T1

航站楼国际使用区域、T2航站楼、行政办公楼、公务综合楼、职工之家、文体活动中心中

央空调通风系统。服务内容包含 1.空调通风风管内部及出回风口除尘、消杀。2.空调机组

清洗、除尘、消杀。3.风机盘管清洗、擦拭、消杀。4.具体内容参照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图纸。

2.3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0天内。



2.4质量要求：清洗、消杀后检测报告各项参数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2.5预算金额：16.1万元。

3. 参选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比选要求参选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参选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资质要求：具备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杀服务相关资质；

（3）业绩要求：近三年（2022年 1月 1日至今），至少具有 1项类似业绩，须提供中标通

知书或合同等；

（4）财务要求：提供任意连续三个月的完税证明及社会保障金缴纳记录，提供近三年（2021

年至 2023年）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三年的，提供自成立之日起的财务报告）；

（5）信誉要求：参选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

状态；近 3年（2022年 1月 1日至参选截止日）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问题；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查询信息为准；

3.2 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3.3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参选。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工商注册邮箱、电话相同；法人

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同情况的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参选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比选项目参

选，一经查实取消其参选资格。

4. 比选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参选者，请于 2025年 2月 28日至 2025年 3月 3日（北京时间），每日上午 09:00

时至 11:30时，下午 13:30时至 16:00时（北京时间），将登记资料扫描件电子版发送至

mhgcdf@qq.com进行参选登记（邮件主题格式必须为：xx项目-xx单位报名资料，邮件正文

必须写明：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手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收件地址等））。

登记资料包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营业执照；

（2）资质证书；

（3）业绩证明材料；

（4）信用中国网站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附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6）被授权人联系方式（手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收件地址等），复印件或扫描件资

料需加盖参选人公章。

4.2 比选文件每套售价 300元，售后不退。技术资料押金/元，在退还技术资料时退还（不

计利息）。

5. 参选文件的递交

5.1 参选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参选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 3月 11日 9时 30分，地

点为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中国服务大厦 C区三层会议室。

参选文件接受邮寄，参选文件送达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参选人应妥善对文件进行包装，如

寄送过程中发生遗失、包装损坏等问题，导致我司无法按时收到，或因包装损坏不符合比选

文件要求，导致拒收我司不予负责。

5.2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参选文件，比选人将予

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chinabidding.cn/）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比 选 人：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机场路 3500号

联 系 人：刘刚 

电    话：0431-77785229

比选代理机构：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中国服务大厦 C区四层 402室

邮    编： 100621

联 系 人：董峰、王玥桥

电    话：010-64557555-835、662；15810821308、15010372208

邮    箱：mhgcdf@qq.com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空港支行

帐 号：0200 3000 1910 0000 260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机场路 3500号                             

   联 系 人：刘刚                             

   电    话：0431-77785229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二纬路中国服务大厦 C区四层 402室

   联 系 人： 董峰、王玥桥

   电    话： 010-64557555-835、662

   电子邮件： mhgcdf@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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